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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前，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理论积累和实践经

验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作为保护企业发展的合规不起诉制度虽发展迅速，其中暴露的问题也是不断的

增多，例如合规存在的必要，合规的对象、监管模式等。这些问题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各地试点程度和力

度参差不齐，引发了学界的重点关注以及热烈地讨论。本文拟对合规不起诉的上述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总结经验，希望为该制度的发展增添一些思路、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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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pilot work of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non prosecution system in China is in full 
swing, and the theoretical accumul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non 
prosecution are also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Although the compliance non prosecu-
tion system, which protects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problems 
exposed are also constantly increasing, such as the necessity of compliance, the objects of com-
pliance, and regulatory models. The uncertainty of these issues has also led to varying levels and 
intensity of pilot programs in various regions, which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and heated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and summariz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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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of compliance non prosecution, hoping to add some ideas and con-
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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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规不起诉制度概述 

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指对于涉嫌犯罪的企业，在检察机关对涉事企业进行切实的考察评估之后，对

于涉案企业的可罚性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其有可合规性、且涉案企业有意愿并且积极进行企业合规的，

在一定期限内经评估验收符合条件以后，对企业做出不起诉决定。 

1.1.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理论意义 

刑法的预防功能有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分。对于企业的犯罪行为按照合规不起诉制度进行解决处

理，笔者认为对于涉案企业起到了刑法的特殊预防作用，涉案企业虽未承受刑法打击，但是对于涉案企

业的罚款或者是合规建设使得涉案企业畏于法律而远离违法犯罪，同时涉案企业可以在合规情况下继续

进行生产经营，避免企业的发展停滞甚至是破产之灾。对于其他企业起到了一般预防的作用，警示其他

企业不要预约法律的底线，这样可以实现法治效益的最大化。过去的企业治理经验告诉我们，严厉的刑

法打击并不能对企业犯罪进行根本的变革，反而会对企业造成致命打击，使企业名誉损毁、经营不力，

造成本企业以及其所处产业链相关企业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经济问题、就业民生问题等。我国正处于经

济高速、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企业的稳定发展与我国

经济的稳定向好关系密切。但我国法治环境下企业违法犯罪不能予以纵容，而合规不起诉可以使法治和

社会效益两方面的处理达到最佳状态，这也为合规不起诉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现实意义 

企业合规建设在现实层面于内于外都有其实际意义。对内部而言，就是对企业本身或者国内市场而

言，企业合规建设可以规范企业的行为，使企业避免刑事风险，防止企业的破产倒闭给上下游企业带来

的水波效应；同时具有合规建设的企业相当于无声的给自己做了宣传，代表企业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规定，

有利于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于外部而言，外部即国外市场，企业合

规有利于稳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使企业减少域外刑事风险，减少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贸易纠纷，可以节

省企业资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减少不必要的纠纷的处理。合规不起诉发展也适应我国的司法治理方式

多元化这样一种发展道路。鉴于此，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建设可以帮助促进国内市场亦或是国际市场的发

展稳定，所以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中国的构建具有现实意义[1]。 

2.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必要性 

对于一项制度、尤其是没有进行实际立法的制度，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对其必要性进行探讨，因为对

此进行探讨是对于该制度进行探讨的前提，若没有必要性探讨那么对于这项制度探讨的甚至是该制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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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意义都令人值得怀疑。 

2.1. 我国企业犯罪情况日趋严重 

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单位犯罪进行检索，自 2011 年起至 2021 年，我国单位犯罪总量高

达一万四千余件，从其中每年的单位犯罪案件数量来说，由最初 2011 年的几十件单位犯罪案件逐年攀升，

案件最高年份全年八千多例单位犯罪案件。这样的数据令我们触目惊心，根据张远煌编制的《企业家刑

事风险分析报告》，在 2021 年的单位犯罪案件之中，民营企业单位犯罪案件占据全部案件的 92.8%，国

有企业犯罪案件仅占 7.2%。近年来，该类案件数量不断上升[2]。我国的民营企业数量众多、经济影响力

十分之大，尤其是当下的疫情风波，民营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让我们不能不去关注民营企业

易陷入刑事案件泥潭的原因。笔者看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多数为中小规模企业，企业内部治理能力和风

险规避意识淡薄，给中小企业注入企业合规理念，有利于帮助民营企业规避刑事案件、有利于我国经济

的稳健发展。 

2.2. 我国企业犯罪机制存在缺陷 

1997 年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同时也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惩罚原则，原则上对涉案单位处以罚金，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刑罚。很多时候企业的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但是没有到不构成

犯罪的情形，对社会的危害性也不是很大。此时将企业打上犯罪的印记无疑会对企业的信誉名声造成十

分恶劣的影响，影响企业的发展进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就业等。我国的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

主，在前述企业犯罪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将企业的直接责任人员大多数情况都是企业的成立者判处刑罚，

在大多数中小企业里，该企业的运作是离不开此人的，此人一旦被捕多数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该企业的终

结。所以，在企业犯罪下个对轻微的情况下，对企业实行合规不起诉，让缴纳罚金，企业内部进行合规

建设，这不是企业犯罪的挡箭牌，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对企业的一次容错，是维护企业发展，

维护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手段。 

2.3. 助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目前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合规不起诉制度，就像美国、英国、

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我们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也必须积极开发建设合规不起诉制度。截至目前

我国的华为事件、中兴事件等案件也表明我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也必须要融入世界的潮流，建设合规体

系，树立合规理念。 

3. 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问题探讨 

合规不起诉的对象也就是合规不起诉的启动条件，满足了对象的要求即可启动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

程序。 
针对合规不起诉的对象问题，学界的争议十分之大。有的学者从社会稳定和法律价值层面对合规不

起诉的对象进行了限制，认为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应该进行限缩并且对企业应判处刑罚的年限进行相

应的限缩，以此来限制合规不起诉制度，但是有的学者从合规不起诉的效益出发认为应当对合规不起诉

的适用对象进行扩张。教授提出其认为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限于中大型企业，并且适用的范围以三年

有期徒刑为限[3]。李玉华教授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对象》一文中，首先通过对合规不起诉的

性质、目的和域外经验来看，企业合规适用的范围不能仅限于三年以下的轻微犯罪，对于轻罪和重罪而

言都可以适用，当然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罪行也是不能进行合规建设的。其次是对于合规建设适用于

企业而非个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最后将合规建设与我国的小微企业偏多的现实情形结合起来，认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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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建设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和中大型企业而言应当采用不同标准，以体现相对的公平性。李玉华教授将合

规不起诉的企业规模范围进行了扩大[4]。 
笔者认为，首先对于小微企业纳入合规不起诉的范围是认为合适的，从我国的企业国情来看，小微

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小微企业对社会就业、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小微企业规模较小，

法律意识易缺失，对于这种企业恰恰需要合规不起诉来进行企业内部合规建设，规避法律风险。相反就

中大企业来说，其本身具有庞大的体系、充足的人员，其法律意识本身应以健全。所以笔者认为小微企

业的合规的需求是远比中大型企业要高的。上述教授的对于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讲述还有可以扩大的

空间，对于合规不起诉的适应的刑法的处罚范围来讲，笔者比较认同李奋飞教授的观点，李奋飞教授认

为，是否对涉罪企业适用合规考察，监察机关应当考量的重点是对社会的负效应的大小，所以李教授认

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将其列入考察对象，但是不包括一些社会影响恶劣、后果严重

的企业犯罪行为[5]。采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进行合规建设的方法会使得合规建设的范围太过于缩小，

反而体现不出合规建设对于挽救企业的价值。而过于严重的罪行若采取合规不起诉，那么会引起社会的

不满和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所以采取十年以下并且剖出危害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案件会使得该对象范

围适当。 

4. 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模式问题 

目前存在的三种监管模式的理论，业界对者三种模式都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这三种模式有以检察

机关为主导、以行政部门为指导和第三方独立监管人模式。陈瑞华教授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一文中提到的合规不起诉监管模式与实践所用几乎相同，一是检察机关主导监管模式[6]。检察机关主导

模式就是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进行考察认定，认定涉案企业可以通过合规不起诉进行整改处理并且企业

也有此意愿时，由检察机关即作为监督者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模式。二是独立监控人监管模式。独立

监控人模式是指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认定为可以通过合规不起诉进行整改处理且企业具有合规意愿之

后，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监管者进行监督管理，第三方可以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专业机

构且该机构与其人员不能与涉案企业存在利害关系。第三种监管模式是指行政部门监管模式。行政部门

机关模式也是要符合其他两项前一条件的基础上，检查机关委托政府行政部门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监督

考察的模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针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工作会谈上提出，为了推进企业合规

不起诉的发展和改革，需迫切落实第三方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模式。于此我们推断出，最高检认为在合

规不起诉的实践工作中，更需要这种独立于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之外的第三方的监管。 
学界对第三方监管模式也有一定的怀疑，比如有观点认为第三方监管会破坏检察机关在合规不起诉

实施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型，使第三方独大影响和会不起诉的实际效益。其实这点担心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既是是在第三方独立监管人的模式之下，检察机关仍是扮演着监管人的角色，不过是其由于司法

资源紧张等原因对企业的监管处于次要的地位，况且监管协议的签订和选定第三方监管人亦或是在监管

过程中采取的措施都要经过检察机关的同意。总的来说，检察机关贯穿在合规不起诉的整个过程之中，

起着决定性、主导型的作用。这也是最终检察机关得以采取不起诉措施的充分依据。所以采取第三方监

管是合规不起诉监管模式的有利选择[7]。 

5. 合规不起诉考察期问题探讨 

有关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考察期问题。重庆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程天民检察官和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

察院迟旭检察官在《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建议》中提出对于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企业，应给予一到

三年不等的期限作为考察期让企业进行整改。陈瑞华教授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一文中同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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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该观点认为对于涉案企业应当设置相对宽松的考察期，这样有助于涉案企业进行有效地合规整

改[8]。就此来看，对于合规不起诉的考察期问题还是有相对的争议在里面的。但是笔者首先认为，对于

企业设置合规考察期是不能一刀切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应对。我国的企业规模设计大中小还

有小微、超大企业，对其相同的企业犯罪行为采取相同的考察期都是不可行的，更何况现实中各种企业

的不同的犯罪行为，企业合规设置考察期目的是企业有能力有效率完成合规整改。若设置合规考察期过

于短暂，那么就会造成合规流于形式、流于表面，难以使试用期建立有效的合规规定。若采取较长的合

规考察期，则会造成合规模式僵化，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合规的效益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对于合规考察期应该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进行系统、科学、整体配比。我国出台的《监督评估指导意见》，

其中第 12 条明确规定，对于合规考察期，监管方可以综合各种情况采取灵活调整的考察期，这也为考察

期的分类配比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支撑。 
具体来说如何分配考察期，笔者是这样想的，首先前文中我们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能一刀切，

那么就应该灵活配比，但是分配也不能事无巨细这样会因为条条框框过多导致办案过程复杂化，应相应

层级分类以求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9]。在笔者看来，应该把合规考察期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是小微、中

型以及以上企业者三个层级，对于小微企业，由于其结构简单，人员较少，合规实施较为方便，采取 6
个月以内的考察期；对于中型企业，其初具规模，结构、人员等叫小微企业较多，对其设置 6~12 个月的

考察期，对于大型企业及更大规模的企业，其成员结构复杂，企业纵深程度和横向范围较广，对其采取

的时间应该较长，可在 1~3 年内进行时间安排。 

6. 合规不起诉启动条件 

6.1. 涉案企业认罪认罚 

合规不起诉是对于涉案企业给予其一次自我改正的机会，被不起诉的企业随会有其他形式的惩罚需

要其去承担，但是对于其本应承担的后果来说已经是十分之轻了，其实政府和国家给予的一次机会，这

种机会不是什么样的企业都能去享有的，所以说对于涉案企业采取了合规不起诉的优惠政策的前提便是

涉案企业对于其企业所犯的罪行都供认不讳，并且自愿接受惩罚，如果没有此前提，那么对于对自己犯

罪都不以为然甚至是抗拒调查整改的企业实施合规将是对这些企业的纵容，其没有权利享受给予的优惠

政策。 
涉案企业认罪认罚不仅体现了其对于企业所犯罪行的认识，更是体现了协商性司法制度的需要，在

涉案企业认罪认罚之后，检察关无需再动用大量的司法资源去对企业的相关犯罪行为进行调查，节省物

力财力，可以更好地去分配司法资源。使用自己的认罪认罚来换取法律上的宽大处理，是合规不起诉的

一大理论基底之一，也与刑法中的自首机制有一定相关性，这也是认罪认罚作为合规不起诉的启动条件

的理论依据[10]。 

6.2. 涉案企业具有合规能力 

涉案企业具有企业合规的能力是对涉案企业采取合规不起诉的先决条件之一，合规能力就是指企业

有建立合规制度、落实合规体系、填补其企业原有的漏洞并且可以将合规一直在企业中推行下去的能力。

在对企业进行合规之前，除了其应该具有认罪认罚的认错态度之外，企业本身能否去运行合规这样一项

制度才是合规能否顺利开展、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性条件。企业是否具有合规的能力，一般是从以下几

点去评价的。 
首先就是企业能否健康有序地运行，企业本身能够健康有序地运行是企业具有合规能力的体现，企

业合规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维护企业的发展，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带动社会经济、提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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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等的社会价值。企业以盈利为主，企业若本身出于不能正常经营的恶性状态之中，则其建立合规

部门进行合规建设没有太大的意义，企业合规建设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会给企

业带来一定的负担，因此企业本身的良好状态是企业合规的基础。如何判断企业处于健康的发展状态之

下，可以从企业的人员工作状态，企业盈利状况、资金链稳定状况，企业缴税情况以及近年来有没有出

现停工、停业的这些因素去判断企业是否是健康发展状态。 
企业合规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但是平等对待并不意味着合规启动的一致性。众所周知，我国

企业规模种类繁多，从小微企业到超大规模企业，这些企业具有的国模和架构不同，也不能要求有一致

的合规能力，对于不同的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应当由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一定的考察，在符合条件的基础

之上对其合规能力进行相应的评估，继而进行合规的启动。 

7. 结语 

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发展是世界之趋势、发展之潮流。面对一项新兴制度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要

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之上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一项新制

度的发展必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各界也是在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之上摸着石头过河渐渐有了一

些经验，笔者也是在研究总结现有经验基础之上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希望能给本制度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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